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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张邈 记
者 张晓培）一男子醉酒回家，因走
错门与邻居发生推搡后倒地受
伤。住院治疗后，该男子提起诉
讼，要求对方赔偿3.5 万多元。近
日，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驳回该
男子的诉讼请求。

2021 年 10月的一个晚上，张
某在回家时走错单元，误将郝某的
2单元301室当作自己的住所1单
元301室，并用钥匙开门。郝某开
门后发现不认识张某，便将张某推
开并关门。张某继续用钥匙开门，
并在郝某开门后执意进入房间，郝
某手推张某拒绝其入内，双方推搡
过程中张某倒地头部碰到墙壁，郝
某随即进入房间报警。

后来，张某住院治疗，诊断为
癫痫等。经公安机关鉴定，张某头
部无明显外伤性改变，故癫痫因外
伤所致依据不充分，对被鉴定人张
某不宜评定损伤程度。

出院后，张某诉至法院，请求
郝某赔偿其因受伤产生的各项损
失共计35882元。被告郝某认为，
张某实施了非法侵入其住宅的行
为，在来不及请求有关国家机关救
助的情况下，郝某的行为系正当防
卫，不承担民事责任。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依职权
调取了原告张某、被告郝某及邻居
谭某、夏某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
笔录。为查清案件事实，承办法官
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现场勘验，
并邀请社区网格员见证。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张
某晚上 9点多钟未经同意试图闯

入郝某住宅，侵害了郝某的住宅
权，使郝某及其家人的人身、财产
面临不可预知的危险。即使张某
在主观上是误以他人住宅为己住
宅，也不能改变张某不法侵害他
人合法权益的性质。郝某为了维
护自己及家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不
法侵害，采取推开张某阻止其进
入住宅的行为，符合社会大众的
一般认知，同时也符合法律规定的
正当防卫构成要件，郝某的行为系
正当防卫。且郝某进行防卫的时
机无误、防卫手段正当、行为强度
合理、未造成严重损害后果，不构
成防卫过当。据此，法院驳回原告
的诉讼请求。

法官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 181条：因正当防卫
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正
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
有的损害的，正当防卫人应当承担
适当的民事责任。本案推阻行为
实施于张某试图闯入住宅时，不法
侵害正在发生，防卫人郝某仅仅用
手推开张某，未采取其他暴力等过
度措施，如果郝某所施力量不足以
推开侵害人，则无法阻止张某进入
房内。同时，张某倒地后，头部碰
到墙壁，但无明显头部外伤，郝某
的正当防卫未造成严重损害后
果。综上，被告郝某的推阻行为不
构成防卫过当。

阻止醉汉闯进家门致其受伤，正当防卫
法院：未采取过度措施，无需赔偿

一位孕妇因交通事故受伤，在
医院治疗时做了CT检查，可能影
响胎儿正常发育，后选择终止妊
娠，其是否有权要求侵权人支付精
神损害赔偿呢？6月 4日，现代快
报记者了解到，近日，南通海安市
人民法院对这起机动车交通事故
纠纷作出判决，认为该孕妇因案涉
事故受到伤害后选择了终止妊娠，
给自身以及家人带来了严重的精
神损害，酌情支持精神损害赔偿
5000元。

2023年 9月 8日，张某驾驶小
型轿车行驶至某交叉路口时，小倩
驾驶电动车通过路口，双方发生碰
撞，致使小倩受伤。交警勘查现场
后认定，张某驾车行经交叉路口未
降低行驶速度，对路面情况观察不
够，未能确保安全，负同等责任；小
倩驾车行经交叉路口未按交通标
志指示让行，且驾驶电动车未戴安
全头盔，负同等责任。

事发后，小倩被送至医院救
治，门诊处理措施载明：因患者目
前处于妊娠状态，CT/X线摄片存
在辐射，易导致流产、胎儿畸形等
风险，告知患者及其家属相关风
险，小倩家属签字表示要求CT及
X摄片检查。当天，小倩花费医疗
费3000余元。

9月 19日，小倩到医院门诊，
医生诊断为先兆流产，建议休息一
周；24日，小倩进行药物流产，医生
建议休息 15天。此次治疗，共花
费医疗费2000余元。

小倩将张某及其车辆投保保
险公司诉至法院，在主张医疗费、
护理费、营养费以及误工费等各项
损失2万元的同时，另行要求精神
损害赔偿1万元。

庭审中，张某及保险公司认为

事故双方负同等责任，故小倩主张
的损失应当扣减一半。关于精神
损害赔偿，小倩明知自己处于妊娠
状态，医生明确告知摄片存在辐
射，仍要求做相关检查；且没有证
据证明案涉事故对胎儿造成影响，
其后续做了流产，对于流产的费用
和精神损害赔偿不予认可。

海安法院审理后认为，公民的
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小倩在本
起事故中受伤，其有获得医疗费、
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精神损害
抚慰金、交通费等损失赔偿的权
利。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小倩正
处于妊娠状态，虽然医生明确告知
了做CT、X光线存在辐射，易导致
流产、胎儿畸形等风险，但在小倩
伤情未知的前提下，其为明确伤情
根据医生建议进行CT、X光线等
必要性常规检查，符合常理。小倩
经过半个月的深思熟虑后，作为孩
子的母亲，担心胎儿将来发育不正
常选择流产，既符合人之常情，亦
符合国家优生优育的相关政策。
因此。法院认定小倩流产与本起
事故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因流产产
生的相关损失酌情支持50%。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金，小倩因
案涉事故受到伤害后选择了终止
妊娠，给自身以及家人带来了严重
的精神损害，综合考虑侵权人的过
错程度、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当地生活平均水平等因素，酌情支
持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人张某及
保险公司赔偿原告人小倩各项损
失1.5 万元。一审判决后，双方当
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均未上诉，一审
判决已经生效。

通讯员 罗雨闲 吴振宇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严君臣

车祸后终止妊娠获精神赔偿

现代快报讯（记者 朱鲸润）
孩子们在一处玩耍，如果在毫无
碰撞的情况下，发生人身损害，
受伤一方是否可以向同玩的孩子
或者场所主张损害赔偿呢？近
日，无锡市新吴法院江溪法庭宣
判了一起儿童在游乐场玩耍摔伤
的案件。法院判决游乐场承担
70%赔偿责任，伤者自身承担
30%责任，其余同玩人员不承担
责任。

一家游乐场内，6 岁的小张
正在蹦床上快乐地蹦跳着，突
然，一同在蹦床上蹦蹦跳跳的3
岁的小雨摔倒了。小雨的父母连
忙将小雨送到医院。经诊断，小
雨右肱骨骨折，手术治疗花费医
疗费近两万元。

小雨父母认为，小雨摔倒是
因为小张跳跃幅度过大，小张应
当向自己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同
时还认为游乐场没有提醒蹦床活
动的风险，也没有安全警示，没
有工作人员指导玩蹦床，所以游
乐场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我家小孩是正常买票进入
蹦床的，也是正常在玩，我们又
没有碰到小雨，为什么要我们承
担责任？”面对小雨一方的诉求，
小张父母十分不理解。

同时，游乐场也认为，自己已
经在墙壁上张贴告示提醒家长要
看管好小孩，尽到了提示义务，
如果发生意外，游乐场不应承担
责任。

各方对赔偿争执不下，小雨
一方向法院起诉，要求小张、小
张监护人老张及游乐场赔偿医疗
费等费用。

法院审理查明，该游乐场墙
壁上张贴有“请家长尽到监护人
员的义务和责任，不要让孩子离
开您的视线”的“温馨提示”；收
银台、鞋柜处也张贴了“请看护

好你的孩子，避免造成不必要的
损伤，本乐园不负责看护孩子”
的提示。除以上提示外，未有其
他安全须知、风险提示等。

事发当日，小雨先进入蹦床
内跳跃，跳跃中曾摔倒，但都爬
起来继续跳跃。之后小张也进入
蹦床内跳跃，小雨突然摔倒并哭
泣，摔倒当时只有小张在蹦床内
跳跃，但距离小雨一段空间。小
雨受伤时，蹦床附近没有游乐场
工作人员。小雨家长发现小雨哭
泣后随即送医治疗。经医院诊断
小雨右肱骨骨折，经司法鉴定小
雨右肱骨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各
方对小雨花费的医疗费、伤残情
况等均无异议。

法官表示，根据民法典规定，
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
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
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该案中，游乐场作为
蹦床活动的经营者，负有安全保
障义务。游乐场并未尽到上述义
务，应根据过错程度，向小雨承
担赔偿责任。

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
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
人的责任。小雨受伤当时仅有3
岁，本身对身体控制能力不足，在
受伤前已经摔倒过，其监护人应当
保持警惕，发现摔倒后及时暂停活
动，故小雨本人亦有过错，应当减
轻游乐场的赔偿责任。

小张是购票进入游乐场，有
权进入蹦床内玩耍。其在蹦床内
跳跃，并未接触到小雨，并未有
过错，故不需承担责任。

综上，法院根据案件实际情
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酌定小
雨的损失由游乐场承担 70%赔
偿责任，小雨自身承担 30%责
任，小张、老张均不承担责任。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董淑敏
记者 李子璇）日前，刘某在4S店
买了一辆30多万元的新车，在办
理临时牌照时，车管所的系统显
示，车辆在其购买前已经办理过
一次临牌。刘某认为，4S店隐瞒
车辆被销售的行为构成欺诈，应

“退一赔三”，于是诉至法院。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当时，

刘某与汽车4S店签订购车合同
一份，约定购买新车一辆，车价
30余万元。合同签订后，4S店将
车交付给刘某。后刘某在办理第
三次临时车牌时，经车管所提醒
得知，车辆在其购买前已经办理
过一次临牌。刘某要求“退一赔
三”。索赔无果后，刘某将4S店
诉至法院，要求退还购车款，并
承担三倍购车款的赔偿。

庭审中，4S店辩称，车辆在
第一次签订销售合同后，并未实
际交付；车辆公里数在交付给刘
某时初始里程为8公里，对刘某
没有构成实体权利上的侵害。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该车辆
在刘某购买前半个月，4S店与孙
某签订过一份购销合同。购车当
日，4S 店向孙某开具了购车发
票，上过一次临牌，孙某为该车
购买了交强险、商业险。后孙某
在验车时发现汽车出厂日期存在
问题便向保险公司提出退保申

请。4个多小时后，保险公司同
意退保。

4S店是否构成欺诈，是否应
当承担三倍赔偿？

法院表示，问题在于该车辆
是否是二手车？本案中，车辆在
刘某购买前，4S店的确就同一辆
车与他人签订购销合同，并为车
辆办理了临牌，购买了保险，但
车辆并未实际交付，未注册登
记，故车辆并非二手车。刘某的
消费目的是购买一辆新车，根据
规定，案涉车辆不属于二手车。
孙某为车辆办理保险和临时牌照
的行为，并未影响到刘某消费目
的的实现，也未对刘某造成实质
性损害。4S店未如实告知车辆
相关信息的行为，虽与欺诈的行
为表征类似，但行为性质有所差
别。4S店的行为属于未充分履
行告知义务，而非欺诈。因此，
对刘某要求“退一赔三”的诉请，
法院不予支持。

但4S店未如实告知的行为存
在一定过错，对刘某的知情权、选
择权有一定的妨害，应就其隐瞒行
为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法院结
合4S店过错程度，酌情确定4S店
承担7万元赔偿责任。判决后，刘
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
原判。现该案判决已生效，且4S
店已履行判决义务。

3岁娃玩蹦床摔骨折游乐场担责七成

新车上过临牌，买家要求“退一赔三”
法院：未交付不算二手，不构成欺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侵
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
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
神损害赔偿。”本条规定了精神
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受害人因人
格利益或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
者遭受精神痛苦而获得的金钱
赔偿。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有权
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是必
须遭受“严重精神损害”，如对于
侵害身体权、健康权的，实践中
以达到伤残标准作为主要依据，
即原则上只有达到伤残等级标
准才能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若没
有达到伤残等级标准的，则应视
情况而定，从严把握。此外，具
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
品受到损害时，在特殊情况下受
害人也有权主张，如仅存的或者
难以复制的结婚纪念品等。

相较于其他身体伤害，虽然
流产难以构成伤残等级，但是孕
妇流产不同于普通的身体伤害，
其导致妇女作为准母亲所享有
的保护胎儿正常发育和出生的
权利受到侵害，可能遭致“严重
精神损害”。本案中，小倩在案
涉交通事故后因CT检查可能影
响胎儿健康发育，从而选择终止
妊娠，符合一般常理，其作为准
母亲所享有的保护胎儿正常发
育和出生的权利被侵害，并给后
续怀孕生育带来了潜在风险，对
本人及其家庭都造成了精神上
的严重损害，故其有权就终止妊
娠要求侵权人赔偿精神损害抚
慰金。

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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